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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88152

证券简称：麒麟信安 公告编号：

2026-021

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高新开发区麒云路20号麒麟科技园1栋2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7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5,482,60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5,482,60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4.449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4.449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现场由公司董事长杨涛先生作为会议主持人。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杨子嫣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内部投资结构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5,242,492 99.5672 160,192 0.2887 79,920 0.144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

目投资金额、 内部投资

结构及部分募投项目延

期的议案》

6,627,548 96.5037 160,192 2.3325 79,920 1.163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并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3、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熊林、李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9日

证券代码：

000803

证券简称：山高环能 公告编号：

2026-006

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山高环能” ）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被担保对象的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50%。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对外担保事项

公司下属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拟与金融机构开展综合授信业务，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1、公司下属公司北京新城热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热力” ）拟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运河绿色支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 ）进行合作，与其开展综合授信业务，授信额度为5,000万元，

授信期限1年，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公司下属公司新城热力拟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 ）进行合

作，与其开展综合授信业务，授信额度为4,000万元，授信期限1年，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对外担保审批情况

2025年4月21日、2025年5月14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与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含新设立或收购的全资和控股下属公

司）提供担保、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为公

司提供担保新发生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265,5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2025

年5月15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披露

的《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在担保额度预计审议范围之内，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新城热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769947113C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付存厚

营业期限：2004年12月01日至2054年11月30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京通街9号106室

经营范围：供暖服务;供热设施的维护和管理(特种设备除外);技术咨询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太阳

能光伏系统施工;节能工程项目技术推广服务;从事节能技术领域内的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销售热力相关设备、通用设备、仪器仪表、制冷专用设备;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北清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持有93%股权，北京通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7%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4,298.58 49,001.45

负债总额 33,971.57 36,416.78

净资产 10,327.01 12,584.68

项目 2025年1月-9月（未经审计） 2024年1月-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730.55 30,122.27

营业利润 1,654.09 4,426.58

净利润 1,242.33 3,491.76

经查询，新城热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拟签署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华夏银行

保证人：山高环能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

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

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保证期为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1）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

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 甲方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

2）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甲方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

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合同生效：本合同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上述协议尚未正式签署，主要内容以最终签署的协议为准。

2、《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江苏银行

保证人：山高环能

保证范围：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按主合同约定计收

的全部利息(包括罚息和复利)、以及债务人应当支付的手续费、违约金、赔偿金、税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

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

费、差旅费、公证费、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等)。 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债权额的部分，保证人自

愿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包括展期、延期)届满之日后

满三年之日止。 若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每期债务保证期间均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

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 若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

间至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

合同生效：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章(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公司同意为新城热力在江苏银行的授信本金人民币4,000万元及相应利息、费用等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具体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准。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实际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14,397.38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220.04%； 控股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1,780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22.24%；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7,

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18.90%。 上述担保余额合计373,177.38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261.18%。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

担保，无逾期担保情形。

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4月8日

证券代码：

002862

证券简称：实丰文化 公告编号：

2026-012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权益变动触及

1%

整数倍的公告

股东蔡俊权先生、蔡俊淞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丰文化” 或“上市公司” ）于2025年12月16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披露了《关于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6），股东蔡俊

权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蔡俊淞先生计划在自公司披露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

内（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4月8日）以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040,00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3%）。

上述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蔡俊权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蔡俊淞先生发来

的《告知函》，现将其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蔡俊权 集中竞价 减持计划实施期间 17.08 1,679,999 1.0000%

蔡俊淞 大宗交易 减持计划实施期间 16.90 3,360,000 2.0000%

合计 5,039,999 3.0000%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蔡俊权

合计持有股份 52,560,950 31.2863 50,880,951 30.286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3,140,238 7.8216 11,460,239 6.8216

有限售条件股份 39,420,712 23.4647 39,420,712 23.4647

蔡俊淞

合计持有股份 10,921,680 6.5010 7,561,680 4.501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921,680 6.5010 7,561,680 4.501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00 0 0.0000

注：本公告中若出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由四舍五入所致。

二、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蔡俊权

住所 广东省汕头市******

权益变动时间 2026年2月11日-2026年4月7日

权益变动过程

蔡俊权先生在2026年2月11日至2026年4月7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

司股份1,311,5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807%。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股票简称 实丰文化 股票代码 002862

变动类型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B股等）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A股 1,311,551 0.7807

合 计 1,311,551 0.7807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蔡俊权 52,192,502 31.0670 50,880,951 30.2863

蔡俊淞 7,561,680 4.5010 7,561,680 4.5010

蔡锦贤 3,717,210 2.2126 3,717,210 2.2126

合计持有股份 63,471,392 37.7806 62,159,841 36.999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4,050,680 14.3159 22,739,129 13.5352

有限售条件股份 39,420,712 23.4647 39,420,712 23.4647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划

是√ 否□

公司于2025年12月16日披露了《关于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预披露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66）， 股东蔡俊权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蔡俊淞先生计划

在自公司披露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2025年1月9日至

2025年4月8日）以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040,000股（占

本公司总股本比例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已届满。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三、其他相关说明

（一）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二）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且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本次股

份减持进展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一致，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三）控股股东蔡俊权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蔡俊淞先生本次减持前未做出过最低减持价格、最高

减持数量等承诺；

（四）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一）股东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9日

证券代码：

002731

证券简称：

ST

萃华 公告编号：

2026-032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被司法拍卖的标的物为持股5%以上股东深圳市翠艺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深圳翠

艺” ）持有的公司200.00万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郭英杰先生持有的公司240.003万股股份，合计占公司总

股本的1.7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司法拍卖网拍阶段已经结束，拍卖成交440.003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72%。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司法拍卖网拍阶段已经结束，拍卖标的最终成交以武汉市汉阳区人民

法院出具的拍卖成交裁定为准。已竞拍成功的拍卖事项后续仍涉及余款缴纳、法院执行、股权过户登记

等环节，其最终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3、若本次部分成功拍卖的股份顺利完成过户，深圳翠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

将由31,205,390股减少至26,805,3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将由12.18%减少至10.46%。

4、深圳翠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公司部分

股份被司法拍卖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产生不利影响。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3月5日获悉深圳翠艺及其一致行

动人郭英杰先生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将被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拍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

3月7日对外披露的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6-021）。 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将于2026年4月7日10时至2026年4月8日10时在京东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上述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被拍卖进展情况

经查询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于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示的《成交确认书》，深圳翠艺持有

的公司200.00万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郭英杰先生持有的公司240.003万股股份拍卖已全部成交。 拍卖的

结果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拍卖数量（股） 成交金额（元）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竞买人 竞买号

1

深圳翠艺

300,000 1,906,560.00 1.79% 0.12% 魏巍 235978021

2 300,000 2,005,560.00 1.79% 0.12% 魏巍 235977979

3 300,000 1,825,560.00 1.79% 0.12% 魏巍 235978001

4 300,000 1,915,560.00 1.79% 0.12% 魏巍 235978011

5 300,000 1,816,560.00 1.79% 0.12% 魏巍 235977954

6 300,000 1,816,560.00 1.79% 0.12% 魏巍 235978017

7

200,000

1,834,560.00

1.20% 0.08%

魏巍 235977965

郭英杰

100,000 1.01% 0.04%

8 300,000 1,825,560.00 3.03% 0.12% 魏巍 235978698

9 300,000 2,041,560.00 3.03% 0.12% 周音吟 235976776

10 300,000 1,906,560.00 3.03% 0.12% 魏巍 235977995

11 300,000 2,014,560.00 3.03% 0.12% 魏巍 235977987

12 300,000 1,987,560.00 3.03% 0.12% 魏巍 235978019

13 300,000 1,960,560.00 3.03% 0.12% 魏巍 235977973

14 500,030 3,027,781.66 5.05% 0.20% 魏巍 235977928

合计 4,400,030 27,885,061.66 16.53% 1.72% - -

注：1、在网络拍卖中竞买成功的用户，必须依照标的物《竞买须知》、《竞买公告》要求，按时交付

标的物网拍成交余款、办理相关手续。 标的物最终成交以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出具拍卖成交裁定为

准。

2、本公告中如合计数与分项合计数之间尾数差系因四舍五入而形成。

如前述本次部分成功拍卖的股份顺利完成过户，深圳翠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变动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拍卖前持股情况 本次拍卖后持股情况

股份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深圳翠艺 16,722,560 6.53% 14,722,560 5.75%

郭英杰 9,892,830 3.86% 7,492,800 2.93%

郭裕春 4,590,000 1.79% 4,590,000 1.79%

合计 31,205,390 12.18% 26,805,360 10.46%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司法拍卖网拍阶段已经结束，拍卖标的最终成交以武汉市汉阳区人民

法院出具的拍卖成交裁定为准。已竞拍成功的拍卖事项后续仍涉及余款缴纳、法院执行、股权过户登记

等环节，其最终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2、若本次部分成功拍卖的股份顺利完成过户，深圳翠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

将由31,205,390股减少至26,805,3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将由12.18%减少至10.46%。 触及权益

变动相关披露要求，公司将配合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深圳翠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公司部分

股份被司法拍卖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产生不利影响

4、司法拍卖竞买人应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

一款，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2025年修订）》第十六条第（三）项、第十五条第二款等规则的相关规定。

5、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依照法律法规及时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示的《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516

证券简称：国际医学 公告编号：

2026-011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4月08日（星期三）下午2:55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04月0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04月08日的交易时间，即09:15一09:25，0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4月08日09:15一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西安市高新区西太路777号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南院区保障楼6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史今董事长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投票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1,213名，代表公司股份757,783,027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33.8463%，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8463%。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3人，代表股份718,645,251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32.098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210人，代表股份39,137,77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7481％。

8.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议案具体表决情

况见下表：

总体表决结果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反对（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弃权

（股）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1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751,132,974 99.1224% 6,136,303 0.8098% 513,750 0.0678%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股）

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反对（股）

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弃权

（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1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2,487,723 83.0086% 6,136,303 15.6787% 513,750 1.312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田慧、吕岩

3.结论性意见：经出席本次股东会，并审查、核查、验证了以上各项，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356

证券简称：赫美集团 公告编号：

2026-014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破产重整处置公司资产完成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1年11月29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裁定受理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赫美集团” ）及全资子公司惠州浩宁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

浩宁达” ）、深圳赫美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赫美商业” ）的破产重整，并指定深圳诚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共同担任公司及惠州浩宁达、赫美商业的重整管

理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30日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被叠加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1）、《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全资子公司重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122）。

2.2021年12月29日，深圳中院裁定批准了赫美集团、惠州浩宁达、赫美商业的重整计划，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48）、《关于法院裁定批准

全资子公司重整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49）。

3.2021年12月31日，深圳中院裁定赫美集团及全资子公司惠州浩宁达、赫美商业重整计划执行完

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2）、《关于

全资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3）。

一、交易概述

2025年6月24日，公司重整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及公司财产变价方案，对重整计划确定的非

经营所需资产即公司名下位于深圳市南山区侨城北路高发东方科技园的厂房、公寓合计90套房产在京

东拍卖平台进行处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刊登的《关于破产重整处置公司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

二、处置资产过户情况

近日，公司名下位于深圳市南山区侨城北路高发东方科技园的厂房、公寓合计90套房产已完成税

费缴纳及过户手续，公司管理人账户已收到竞买人深圳市尧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的全部价款7,

364.93万元，公司前述房产处置事项已经全部完成。

三、对公司的影响

该资产系公司有财产担保债权的破产财产，处置该等资产有利于清偿公司债务，减少负债，本次资

产处置实现处置收益7,137.90万元，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状况产生积极影响，最终影响以审计结果为

准。 本次重整资产处置完成过户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的信息均

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

603585

证券简称：苏利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12

转债代码：

113640

转债简称：苏利转债

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因可转债转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权益变动触及

1%

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原因：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可转债转股使得公

司总股本增加，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缪金凤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持股比例由66.94%被动稀释至

65.93%，触及1%的整数倍,不涉及持股数量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66.94%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65.93%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928号文核准，公司于2022年2月16日公开发行了9,

572,11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95,721.10万元，期限6年，票面利率第

一年为0.4%、第二年为0.6%、第三年为1%、第四年为1.5%、第五年为2%、第六年为3%。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50号文同意，公司95,721.10万元可转债于2022年3月10

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苏利转债” ，债券代码“113640”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苏利转债” 自2022年8月22日起可

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初始转股价格为20.11元/股。 “苏利转债”最新转股价格为17.20元/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缪金凤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江苏沽盛投资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202810586130451

□ 不适用

汪静莉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不适用

汪焕兴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不适用

汪静娟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不适用

汪静娇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不适用

三、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披露了《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

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5-091），江苏沽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沽盛投资” ）自2025年12月1

日至2025年12月24日期间，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899,96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4815%，该次权益变动后，沽盛投资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从1,800万股减少至1,710.0040万股，其持股

比例由9.63%降至9.15%， 沽盛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从12,600万股减少至12,

510.0040万股，沽盛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由67.42%降至66.94%。

2025年12月25日至 2026年4月7日期间，因“苏利转债” 转股使得公司总股本由186,891,727股

增加至189,735,950股， 公司控股股东缪金凤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合并持股比例由66.94%被动稀释至

65.93%，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

的

时间区间

资金来源

（仅增持填

写）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缪金凤女士

及其一致行

动人

12,510.0040 66.94 12,510.0040 65.93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因可转债转

股导致持股比例

发生变动

2025 年 12

月 25 日

-2026年 4

月7日

一

四、其他说明

（一）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仍为缪金凤女士。

（二）本次权益变动系“苏利转债” 转股导致的被动稀释，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苏利转债” 目前处于转股期，可转

债持有人是否选择转股及具体转股时间、数量存在不确定性，若后期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公司将根

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

书摘要等后续事项。

特此公告。

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9日

证券代码：

300672

证券简称：国科微 公告编号：

2026-012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结果的公告

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周士兵先生、徐泽兵先生，高级管理人员龚静女士、黄然先生保证向本公

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国科微电子” ）于2025年12月11日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

编号：2025-075）， 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周士兵先生计划在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

内（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2,705股（若

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 将对该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

整），拟减持股份上限占公司该时点总股本的0.0197%，占公司该时点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

量后总股本的0.0198%。 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徐泽兵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龚静女士计划在该公

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分别不超过50,596股（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

变动事项，将对该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拟减持股份上限占公司该时点总股本的0.0233%，占公司

该时点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0.0234%。 公司董事会秘书黄然先生计划在该公

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3,796股（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

事项，将对该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拟减持股份上限占公司该时点总股本的0.0202%，占公司该时

点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后总股本的0.0203%。

公司于近日收到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周士兵先生、徐泽兵先生，高级管理人员龚静女士、黄然先生

分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时间届满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本次减持计划时间

已届满，根据《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

称

减持

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

均价

（元/股）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减持数量占剔除

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中的股份

数量后总股本比

例

周士兵

集中竞价

交易

2026年1月6日-2026

年3月18日

135.47 112.00-191.00 42,605 0.0196% 0.0197%

徐泽兵

集中竞价

交易

2026年2月10日

-2026年2月27日

156.50 150.00-165.00 50,000 0.0230% 0.0232%

龚静

集中竞价

交易

2026年3月16日

-2026年3月18日

173.00 168.00-197.00 46,000 0.0212% 0.0213%

黄然

集中竞价

交易

2026年3月16日 171.29 166.00-185.00 43,700 0.0201% 0.0202%

注：1、上述股东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均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授股票（含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份）；

2、公司总股本为217,102,452股，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1,134,182股后，股份数

量为215,968,270股。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占剔除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

户中的股份数

量后总股本比

例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占剔除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

的股份数量后总

股本比例

周士兵

合计持有股份 170,818 0.0787% 0.0791% 128,213 0.0591% 0.0594%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42,705 0.0197% 0.0198% 100 0.0000% 0.0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8,113 0.0590% 0.0593% 128,113 0.0590% 0.0593%

徐泽兵

合计持有股份 202,384 0.0932% 0.0937% 152,384 0.0702% 0.0706%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50,596 0.0233% 0.0234% 596 0.0003% 0.0003%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1,788 0.0699% 0.0703% 151,788 0.0699% 0.0703%

龚静

合计持有股份 202,384 0.0932% 0.0937% 156,384 0.0720% 0.0724%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50,596 0.0233% 0.0234% 4,596 0.0021% 0.0021%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1,788 0.0699% 0.0703% 151,788 0.0699% 0.0703%

黄然

合计持有股份 175,184 0.0807% 0.0811% 131,484 0.0606% 0.0609%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43,796 0.0202% 0.0203% 96 0.0000% 0.0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31,388 0.0605% 0.0608% 131,388 0.0605% 0.0608%

注：表格中如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计算所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况。

2、本次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实施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3、本次减持计划符合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首发上市时所作的承诺。

4、本次减持计划相关股东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1、周士兵先生、徐泽兵先生、龚静女士、黄然先生分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时间届满的告知

函》。

特此公告。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8日

方大特钢自主研发轮轴在线加油机器人功能再升级

日前，从方大特钢（600507）劳模甘荣刚创新工作室获

悉， 该技术团队自主研发的智润通·轮轴在线加油机器人，

已顺利完成注油嘴自动清扫功能升级。 此次升级进一步完

善设备智能润滑作业体系， 有效提升产线运行效率与运维

安全性。

钢铁生产中，烧结机台车轮轴润滑是保障设备连续稳定

运行的关键环节。 由于作业环境复杂，轮轴注油嘴易堆积旧

油脂、粉尘等异物，从而造成注油堵塞、油量供给不足等问

题，不仅会降低润滑效果、加速轮轴磨损，且需人工定期疏通

维护，作业效率偏低。

对此，甘荣刚劳模创新工作室发挥技术攻坚优势，组建

专业研发团队聚焦注油嘴清洁难题，为智润通·轮轴在线加

油机器人新增自动清扫功能。 升级后的机器人可在注油作

业前，自动完成注油嘴异物清理，全程无需人工干预，成功构

建“清扫—定位—注油” 全流程自动化润滑作业闭环，确保

润滑作业精准高效。

据了解，方大特钢自主研发的智润通·轮轴在线加油机

器人，搭载高精度激光感应系统，可在3米/分钟的运行速度

下，精准锁定台车车轮，完成5至6次精准加油，注油量可根

据生产需求自主设定；搭配智能控制核心与自适应加油臂，

实现动态精准注油，同时兼具故障自诊断、远程可视化监控

功能，模块化设计便于检修拆装，全方位适配钢铁生产复杂

工况。 该机器人已在多家钢铁企业投用，作业效率较传统人

工方式提升8倍，可延长台车使用寿命30%以上。

全国劳动模范、方大特钢电焊工高级技师甘荣刚表示，

团队始终坚持自主创新理念， 深耕钢铁装备智能化升级领

域，目前已研发十余台机器人。智润通·轮轴在线加油机器人

的功能升级，是“以用户为中心、持续创新” 理念的具体实

践，升级后的在线加油机器人已投入实际应用，为钢铁行业

智能润滑改造提供成熟可行的技术方案。

-CIS-


